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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制試水 縣一把手料先行
遏「以權謀房」 專家倡規定卸任退還

規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處佔用住房和辦公用
房，不准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違規配備公車，不准違規

配備秘書，不准超規格警衛，不准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嚴肅查處違反規定超標準

享受待遇等問題。探索實行官邸制。

《決定》
關於探索實行官邸制章節：

今年6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
研究會年初設立的重大研

究課題——「中國特色官邸制研
究」初步完成，共形成3個研究
報告：《國外官邸制研究》、
《中國古代官邸制研究》、《當前
我國領導幹部住房現狀分析與改
革趨勢》，這些研究報告作為探
索「官邸制」的建議方案於7月
上報中央。

誰應有權入住？

報告中指出，在中國探索「官邸制」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
三個先決條件。首先，明確這個制度的實行範圍僅限於掌權的、
重要職位的官員，比如縣級、市級、省級的一把手，而其他公務
員住房通過市場化、貨幣化或其他方式安置，不在此制度考慮範
圍內。
其次，在實施「官邸制」的過程中，大家要對這項制度達成共

識，沒有認識上的一致，就沒有制度上的執行。此外，「官邸制」
先從試點開始，有了成熟良好的效果後，再擴大範圍。
比如，中國的「官邸制」適用範圍可設定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中

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
主席及其他政治局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以及省、市、縣的一把手及當地政協、人大、法院、檢察
院掌權者等。

已購公房怎處置？

報告強調，在確定實行上述「官邸制」時，首先要堅持老人老
辦法與新人新辦法，即從新擔任領導職務的領導幹部中實施，原
領導人以及離退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可採取自然過渡的辦法。同
時，還應研究建立原領導職務和新任職務之間的對接機制。
比如原來一位參加過部長級房改的領導人如果提升為國家領導

人了，那麼，可在保留原來「房改房」（已購公房）的同時，享受國
家提供的官邸或者公宅，任期結束後應該搬出。可在保留現行正
部級領導幹部享受220平方米住房的基礎上，再給予一定的補償。

可否拒絕入住？

當被問及按規定享有官邸或公宅的官員，可不可以不入住官邸
或公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
玉凱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基於安全理由，配有「官邸」的
國家領導人必須居住「官邸」，而其他人群則可選擇自願放棄居住
「官邸」和「公宅」的權利，自購居所居住。

至於一些官員之前已購買房子，在達到配有「官邸」和「公宅」
標準後，之前的房子是否可以出租或者他用？汪玉凱表示，實施
官邸制勢必將有配套的制度和監督措施出台，他個人認為，官員
搬入「官邸」後將之前的房子另作他用行為「可以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官員利用
手中權力違規建房、「以權謀房」成為當前內地官
員腐敗的新形式。15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探索「官邸
制」，意在將各級官員的相應住房待遇以制度化的
形式規範化，這亦是中央針對官員擁有多套住房的
腐敗問題推出的一記重拳。

超標建房 屢禁不止

自改革開放後，隨㠥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除黨
和國家領導人之外，包括省部級領導幹部在內的所
有公務員都參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社會化、貨
幣化的大格局基本形成。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實

踐，中國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不少地
區出現腐敗官員「以權謀房」，手段主要有六點：
一是超標建房，屢禁不止；二是亂拉資金，負債建
房；三是壓價購房，索要住房；四是集體決策，化
公為私；五是手段翻新，由明轉暗；六是倒賣出
租，優惠住房。

建立住房檢查制度

遏制官員「以權謀房」必須引入「官邸制」，這已
在中央高層達成共識。汪玉凱告訴記者，「官邸制」
作為一種官員住房的制度，已在國外實施多年，是
用制度的形式將職位和住房相掛㢕，一方面向公開
實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範圍、對象、國家對官邸和

公宅的配置標準、補貼標準，以及其他級別官員的
住房標準、幹部購買或建造住房的申報和審批程序
以及違規超標佔有或建造住房處罰的具體規定等。
另一方面為遏制住房腐敗，在建立官邸制的過程

中，還會建立住房檢查制度。比如，對現有領導官
員住房進行全面清理，特別對那些曾經在多地任
職、交流、進京的領導幹部的住房情況，進行認真
的清理，對多佔住房的要限期清退，逾期不退的，
除按市場租金標準加倍收取租金外，亦按照幹部管
理權限及程序交由紀檢監察部門嚴肅處理。
汪玉凱由此強調，「官邸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對重要職位官員購房特別是以權購房的行為有所約
束，但不能解決所有出現的官員住房問題。

職位住房掛㢕 待遇規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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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近年「落馬」腐敗官員屢屢涉及「以權謀房」，

「房叔」、「房嬸」事件頻發。新近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提出探索「官邸制」，專家普遍認為，在中國探索「官邸制」過程中遭遇的阻力勢

必會很大，「官邸制」應結合中國實情先從試點開始，比如從縣級一把手帶頭推行成功

後，再過渡到省市級一把手，用制度規定「官邸」僅限官員任期使用，卸任退還國家，

進而形成「鐵打的房子流水的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國家
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
長汪玉凱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官邸制」
在中國推行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難點，首當其衝
的就是要搞清官員房源，包括對官員本身及其
子女房源的申報與核查，其次就是如何對官員
的購房進行監督。

配套制度監督措施料出台

汪玉凱指出，中國過去儘管未建立起官邸制
度，但國家所擁有的公房數量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在建立「官邸制」的過程中，應按照實
行「官邸制」和公宅制的範圍、對象等，明確
現有房源；同時對歷史上形成的包括已經離退
休的黨和國家領導幹部的住房現狀等，進行詳
細的統計和調查。汪玉凱說，只有做好了這些
基礎性工作，處理好多方面的關係，才能減少
建立官邸制的阻力。
汪玉凱強調，從政策實施的角度上說，實施

官邸制勢必將有配套的制度和監督措施出台，
即對官員本人及其親屬購房數量、面積等做出
明確，並實施監督。同樣，從技術層面上說，
亦可通過基礎調查摸底，將官員及其親屬的信
息捆綁在一起聯網起來，一旦購房，將可從系
統內查到其擁有的套數，對官員及其親屬購房
進行監督。

補償制度保障任職期滿後生活

事實上，在汪玉凱看來，除了在官員任職期
間內對其在市場上購房作出規範和約束外，如何保障官員
任職期滿後的生活亦是實施「官邸制」必須配套解決的問
題。
汪玉凱說「這就需要設計補償制度，無論是市場化還是

貨幣化的補償，比如可以給這些任職期滿的官員一定的貨
幣補貼，可以讓他拿㠥這些補貼到市場上購買住房。也可
以通過一些政策，比如政策房可以讓這些官員優先購買
等。只有讓退下來的官員也能有合適的住所，他們住得安
心，社會也能認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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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官邸制，即由國

家或地區為重要官員在

任期內提供住房的一種

制度，比如美國當選總

統進駐白宮，英國首相

進駐唐人街10號，法國

總統進駐愛麗舍宮。當

代主要發達國家幾乎都

實行官邸制，雖然範

圍、對象、標準、靈活

性等不一，但有以下共

性：

■1. 任職期間入住，卸

任後搬出；

■2. 多數國家對部長級

以上高級官員普遍實行

「官宅制」，即提供住房

補貼，卸任後取消；

■3. 所有的官邸和官宅都由國

家所有，或由國家租用，按照規

定配置內部設施，費用由國家承

擔；

■4. 很多國家規定官員住房、

薪酬等待遇必須公開透明，並建

嚴格糾錯機制，防止以權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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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你話

部分國家地區「官邸制」內容

哪級官員設官邸？

總理、聯邦政府各部部長

是否必須入住？

除了總理必須入住外，其他可拒住

德國

香港

哪級官員設官邸？

首相、房屋長官

哪級官員享免費宿舍？

國會參眾兩院正副議長、內閣總理大臣以及

內閣大臣、最高法院大法官、檢察總長、會計

檢查院院長、人事院總裁、國會圖書館館長、

駐外使館大使及特殊工作需要公務員

日本
哪級官員設官邸？

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

哪級官員享官宅？

國務委員、國會議員、處長、各院、部的次

長、政務次官、秘書室長和前總統秘書官、國

會議長、國會副議長及國會議員的秘書室長、

輔佐官、交涉團體的政策研究委員

韓國

哪級官員設官邸？

總統、副總統、州長、副州長和市長（大、

中城市）；邦、州當選議員（含參眾兩院）享

住房補貼

是否必須入住？

除市長可棄權外，其他必須以年租1美元入住

美國
哪級官員設官邸？

總統

哪級官員享住房補貼？

各部部長，最大面積限定為800呎，每增一

孩面積可擴200呎，超標面積費用由部長本人

承擔

法國

哪級官員設官邸？

行政長官、政務司、財政司、律政

司免費入住（特首另有位於上水古洞

的粉嶺別墅）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相等於其月薪

7.5%的月租入住

哪級官員享免費宿舍？

警務處處長、天文台台長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

究 會 副 會 長 汪 玉 凱 教

授。


